
全民自资退休  应对人口老化  

香 港 政 府 人 口 政 策 督 导 委 员 会 早 前 的 报 告 显 示 ，本 港 的 经 济 抚 养 比

率 是 每 千 名 劳 动 人 口 ， 快 将 要 抚 养 1 , 0 4 2 名 「 老 人 、 不 参 与 经 济 活

动 的 成 人 及 儿 童 」 。 而 抚 养 比 率 上 升 主 要 是 人 口 老 化 带 动 。  

由 于 抚 养 比 率 上 升 的 速 度 有 不 少 不 确 定 性 ，由 争 取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联

席 提 倡 的 「 随 收 随 支 」 式 的 养 老 金 ， 恐 怕 很 难 获 得 政 府 接 纳 。  

支 持 穷 长 者  恐 财 政 难 持 续  

政 务 司 司 长 林 瑞 麟 在 一 个 午 宴 上 说 ：纵 然 人 口 老 化 势 难 避 免 ，香 港

可 以 不 同 的 政 策 应 对 挑 战 。 多 个 加 强 退 休 保 障 的 可 行 方 案 亦 已 提

出 。然 而 我 们 见 到 的 所 谓 加 强 退 休 保 障 的 可 行 方 案 ，主 线 仍 是 为 贫

穷 的 长 者 提 供 更 多 支 持 。此 策 略 表 面 上 可 节 省 资 源 ，集 中 火 力 扶 助

真 正 有 需 要 的 长 者 。 然 而 其 实 该 策 略 有 两 个 重 大 弱 点 。  

其 一 是 真 正 有 需 要 的 长 者 可 能 静 悄 悄 地 捱 穷 捱 苦 ，而 不 懂 得 去 求 助

求 救 ；又 或 因 自 尊 心 而 不 愿 意 乞 求 政 府 施 以 援 手 ；又 甚 至 因 老 年 痴

呆 在 家 死 了 也 没 有 人 知 道 ， 遑 论 及 时 予 以 援 手 。  

其 二 是 此 策 略 很 可 能 会 引 发 严 重 的 道 德 危 机 。由 于 很 多 打 工 仔 的 强

积 金 金 额 本 已 不 多 ，钱 一 到 手 ，不 妨 很 快 意 地 花 掉 ，又 或 者 尝 试 以

小 博 大 ，大 赌 一 番 ；一 旦 赌 场 失 利 或 强 积 金 用 清 ，够 穷 便 可 获 政 府

支 持 安 老 ，安 享 晚 年 。政 府 根 本 无 法 确 定 到 时 财 力 够 不 够 应 付 。如

果 到 时 财 力 不 够 应 付 被 迫 「 缩 沙 」 ， 又 会 怏 及 无 辜 。  

同 龄 群 划 一 供 款  一 辈 人 共 享  

笔 者 早 于 1 99 7 年 发 表 了 一 篇 《 全 民 自 资 退 休 方 案 》 （ "A  U n i ve r s a l  

F u l l y  Fu nd ed  Pe n s i on  Sc he me "） 的 文 章 （ 载 C o n t e m po ra ry  E c on om ic  

P o l i cy，七 月 号 ，页 1 3 -2 0），建 议 每 个 同 龄 群（ 即 同 年 出 生 的 人 士 ）

供 款 给 自 己 养 老 ，其 中 每 成 员 供 款 额 划 一 ，退 休 金 也 划 一 并 定 于 基

本 生 活 所 需 的 水 平 。  

这 安 排 有 点 像 强 积 金 。但 强 积 金 乃 在 每 个 人 自 己 名 下 ；全 民 自 资 退

休 方 案 的 每 个 同 龄 群 的 供 款 则 由 该 同 龄 群 共 享 。是 以 每 同 龄 群 的 成

员 都 可 在 有 生 之 年 支 款 。由 于 每 同 龄 群 均 有 自 己 的 预 期 寿 命 ，只 要



知 道 基 金 投 资 的 回 报 率 ， 就 可 计 算 出 要 供 多 少 款 以 获 得 多 少 养 老

金 。  

各 代 自 给 自 足  持 续 性 有 保 证  

全 民 自 资 退 休 方 案 不 需 下 一 辈 人 士 供 养 上 一 辈 ，而 是 整 辈 人 自 己 养

自 己 。 是 以 抚 养 比 率 的 变 化 完 全 不 会 影 响 方 案 的 可 持 续 性 。 然 而 ，

它 利 用 每 代 人 总 有 人 早 逝 、有 人 迟 逝 的 规 律 ，让 每 代 人 的 成 员 可 以

支 取 指 定 的 退 休 金 直 至 终 老 ，是 以 它 能 解 决 个 人 寿 命 不 确 定 所 带 来

的 、 个 人 储 蓄 或 会 过 大 或 会 过 小 的 风 险 。  

笔 者 建 议 全 民 自 资 退 休 方 案 覆 盖 全 民 ， 虽 然 主 要 由 劳 资 双 方 共 供 ，

而 在 职 人 士 亦 会 为 在 家 负 责 家 务 的 配 偶 代 供 ，政 府 亦 会 为 低 收 入 人

士 代 供 部 分 乃 至 全 部 的 供 款 。由 于 供 款 数 量 反 映 退 休 后 的 支 款 和 年

数 ，视 乎 退 休 金 的 多 少 和 回 报 如 果 ，可 以 准 确 计 算 供 款 金 所 需 若 何 。

作 为 全 民 自 资 （ Fu l l y  F un de d） 的 退 休 计 划 ， 可 持 续 性 有 保 证 。  

笔 者 近 年 更 进 一 步 优 化 建 议 ，建 议 政 府 为 每 代 人 的 退 休 基 金 的 投 资

提 供 2 %的 实 质 回 报 保 证 。每 当 年 度 实 质 回 报 高 于 2%，政 府 会 向 保

证 回 报 以 上 回 报 征 5 0 %的 回 报 保 险 费 ；每 当 年 度 实 质 回 报 低 于 2 %，

政 府 则 会 补 回 基 金 回 报 的 差 额 。  

很 多 人 担 心 ：在 过 渡 期 供 款 额 不 足 以 应 付 已 届 中 年 以 上 的 人 士 的 养

老 需 要 。其 实 这 些 人 士 可 把 强 积 金 折 算 为 若 干 年 的 供 款 ，有 积 蓄 的

可 以 一 次 过 供 入 多 年 的 供 款（ 须 连 基 本 回 报 供 ）。退 休 后 支 款 按 有

效 供 款 年 按 比 例 支 取 养 老 金 。在 过 渡 期 当 然 也 可 以 靠 其 他 的 社 会 安

全 网 协 助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。  

每 代 人 自 给 自 足 方 案 设 计 只 是 针 对 基 本 生 活 需 要 。个 别 人 士 仍 可 以

或 需 要 其 他 支 柱 应 对 自 身 需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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